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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學生獎勵及榮譽制度實施計畫 

                            (2025.08.26 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新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輔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十點第一項。 

貳、目的 

給予物質的或者精神的獎賞，表彰學生優良行為、並激勵其他學生仿效、

充分調動和激發學生積極和善良的本性。 

參、承辦單位 

指導單位：學務處 

協辦單位：教務處、輔導處、總務處 

肆、實施方式 

一、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二、獎勵原則 

(一) 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的原則： 

在訂定獎勵的辦法中，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的形式應該並重，而不能

一頭重一頭輕；在實施獎勵的環節中，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既可以分

別單獨實施，又可以同時並用，本校是以精神獎勵措施為主，並配合

物質獎勵促使好行為內化為個體認知的一部分，才會成為永久行為的

一部分。 

(二) 行為明確、實事求是的原則： 

獎勵要根據事實，最好要有明確的行為，行為愈明確，愈能激發出師

長所期待的行為。建立客觀的標準，可以讓學生明白，導引學生行為

愈朝向我們期待邁進。 

(三) 符合比例原則： 

學生行為與得到的獎勵應相符應，過於嚴謹或鬆散都無助行為的強

化；過分獎勵會使學童為了獎品而趨向外在獎勵而忽略優良行為之內

在價值，過於嚴格讓學生不易達成目標，反而放棄，這都扭曲原本獎

勵的用意。 

(四) 公正平等原則： 

在相同的獎勵條件下，人人都有平等的受獎權，良好的行為表現是獎

勵的唯一依據。同時也要有體現民主、公正和平等的評獎機制，凡符

合法定獎勵條件者，都有平等受獎的權利。 

(五) 公開表揚立即獎勵的原則： 

學生一但出現期待中的行為，要儘快獎勵學生優良行為，而且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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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場合表揚以彰顯好行為的重要性。 

(六) 逐步累積成果的原則： 

為鼓勵學生持續優良行為，可設計累進的辦法，利用逐級而上的概

念，鼓勵學生向自我挑戰，追求高峰經驗，以達形塑品德的目的。 

三、獎勵措施： 

(一) 口頭獎勵； 

(二) 公開表揚 

(三) 登載學校刊物 

(四) 頒發獎狀或獎章 

(五) 頒發獎金或獎品 

(六) 推舉為學習楷模 

(七) 其他適當獎勵 

四、獎勵優良行為事蹟： 

(一)品德：具品德優良行為，且有具體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具有下列服務優良行為，且有具體事實者。 

1. 擔任學校公共服務工作，服務期間表現優異者。 

2. 熱心公益活動，表現良好者。 

3. 參加社區服務學習，表現良好者。 

4. 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5. 主動參與家事服務工作，表現良好者。 

(三)閱讀：具有下列閱讀優良行為，且有具體事實者。 

1.配合學校閱讀計畫、語文學習計畫，主動從事圖書館利用活動，表

現績優，足為表率者。 

2.於校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優良作品者。 

(四)校內、外活動或比賽 

1.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或比賽，表現績優或獲獎者。 

2.參加各項校內各處室推展之活動或比賽，表現良好者。 

3.參加課外或團體活動，表現優良者。 

(五)健康促進： 

能達成學校健康促進計畫，從事各項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表現績

優，足為表率者。 

(六)環保：具有下列從事環保優良行為，且有具體事實者。 

1.能參與學校環境教育計畫，從事各項有益環境保護的活動，表現績

優，足為表率者。 

2.參與班級及校園整潔工作，認真打掃、分工合作，並維護校園整

潔。 

3.能在生活中落實資源回收，垃圾減量，成效良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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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方式 

(一) 參加校內各項比賽或活動，表現績優或獲獎者，公開頒獎。 

(二)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或比賽，表現績優或獲獎者，公開頒獎。如： 

        1.代表班級參加學校辦理各項競賽活動，公開於學生朝會表揚。 

        2.其他獎勵事項實施方式。 

(三) 本校榮譽制度的實施內容： 

1.由學務處統一設計榮譽集點卡、榮譽貼紙、榮譽徽章和榮譽獎狀。 

2.每學年由學務處配發固定比例的榮譽貼紙給級任老師、科任教師 

  與行政處室。 

3.級任老師可自訂班級榮譽制度，榮譽貼紙可搭配班級的榮譽制度使 

  用。科任老師可利用榮譽貼紙獎勵班級小老師、參與美展、科展及 

  優良表現的學生。 

4.行政處室可利用榮譽貼紙鼓勵學生參與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如： 

  環校道路 100圈、童語謝師恩、假期牙齒和視力定期檢查、參與服 

  務學習工作等，以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5.本獎勵制度採累計集點的方式，跨年段仍可繼續使用。 

        6.學生集滿十張榮譽貼紙，即可兌換獎勵品一乙份。 

     7.學生集滿五十張榮譽貼紙，至學務處領取榮譽獎狀，可請導師填寫

勉勵的話語，再交回學務處並領取「鄧公小樹人最高榮譽」徽章及

獎勵品乙份。 

        8.榮譽獎狀將統一在兒童朝會上，恭請校長或主任頒獎。 

        9.為提升學生核心素養，在此榮譽制度之下，依學校之願景分設以下 

          榮譽徽章(鑰匙圈)獎項，分別為：鄧公小樹人最高榮譽徽章、校園 

          守護小勇士徽章、社團活力小明星徽章、書本探險小達人徽章、英 

          語小尖兵徽章、鄧公明日之星鑰匙圈、鄧公達人秀鑰匙圈等，其獎 

          勵方式如下： 

(1) 鄧公小樹人最高榮譽徽章： 

集滿五十張榮譽貼紙，頒發「鄧公小樹人-最高榮譽」徽章。 

(2) 校園守護小勇士徽章：  

積極參與校園服務活動，如：交通特勤隊、典禮組、學生自治

市、環境督導組、資源回收組、愛心服務隊、圖書館書箱小志

工等，經指導老師推薦，頒發「校園守護小勇士」徽章。 

(3) 社團活力小明星徽章： 

積極參與社團活動，滿一年並經社團老師推薦，頒發「社團活

力小明星」徽章。每人限領一枚。 

(4) 書本探險小達人徽章： 

完成輔導室閱讀護照一本並且鄧公圖書館累積借閱量達 200本

或鄧公圖書館累積借閱量達 250本，頒發「書本探險小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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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 

(5) 英語小尖兵徽章： 

a.低、中年級英語護照認證通過+高年級學習生字表認證。 

b.中年級英語護照認證通過+中、高年級學習生字表認證。 

c.收集 10本單字獎勵卡。 

(6) 鄧公明日之星鑰匙圈、鄧公達人秀鑰匙圈： 

參加「鄧公達人秀」、「鄧公之星」表演活動或比賽，經學務處

認證，頒發「鄧公明日之星」鑰匙圈、「鄧公達人秀」鑰匙圈。 

伍、經費來源：家長會、學校辦公經費 

陸、預期效益：獎勵學生優良行為，激發學生積極和善良的本性，追求榮譽

感。 

柒、本計畫應由學生獎輔會議決議通過後，送交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